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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兴玩具”、“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的公告》。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群兴

玩具的委托，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获悉群兴玩具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审慎核查后对群兴玩具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市公司在推进本次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2015 年 6 月 1 日，因筹划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股票开始停牌；2015 年 6

月 23 日，上市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连续停牌。停牌期间，上市公司严格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工作，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就有关方案进行充分审慎论证，组

织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资产评估等各项工作。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及其他相

关议案。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群

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68 号），上市公司与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已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进行了反馈，并编

制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经上

市公司申请，上市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开市起复牌。 

2016 年 2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国家国防科

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的公告》，三洲核能于 2016 年 2 月 5 日获得四川省国防科

学技术工业办公室转发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关于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能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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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洲核能”）资产重组上市涉及军工事项审查意见的通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原则同意三洲核能重组上市。 

2016 年 6 月 17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6 年 7 月 5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取消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取消原定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8 月 3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上市公司股票

自 2016 年 8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最迟不晚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披露相关公告

并复牌。 

2016 年 8 月 5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决定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在停牌期间及后续重组进程期间，上市公司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严格控制内

幕知情人范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停牌期间，上市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

并在公告中提示了本次重组事项存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在后续重组进程期间，上市公司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在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公告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文件，在公告中提示了本次重组事项存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并结合重组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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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股东之一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隶属于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的中央级事业单位，本次交易需通过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审批。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经研究后认为，本次交易时机不成熟，因此原则上不建议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所持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参与本次交易。因

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无继续进行的可能。交易各方经协商后决定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上市公司现有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四、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群兴玩具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重组进展信息真实；终止原因符

合本独立财务顾问从群兴玩具及及交易各方了解到的客观事实，终止原因合理；

终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4 

（本页无正文，为《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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